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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西部大开发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
项目政策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楚雄州税务局关于

确认西部大开发企业主营业务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有关工作的

通知》（楚发改地区〔2021〕53 号）。

二、政策有效期

2021 年 1 月 1 日—2030 年 12 月 31 日。

三、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

支持方向：《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西部

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 年本）》（以下简称《产业目录》）中

明确的鼓励类产业。

申报条件：必须以《产业目录》中明确的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

营业务，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 以上的企业。

四、申报材料

（一）企业情况说明：1. 企业基本情况；2. 企业技术标准生

产工艺；3. 企业主要产品介绍；4. 资源节约开展情况；5. 环保达

标情况；6. 其他需要说明的生产经营情况。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

企业需确认事项、年度收入总额结构说明以及从事咨询服务、技术

性服务和国家专营业务的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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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时发展改革部门的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

件和环境保护部门的环评批复、环保竣工验收文件复印件。生产性

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复印

件等。

（四）法人提供材料真实性承诺（法人签字加盖公章）及法人

身份证复印件。（根据行业不同，相关证明材料咨询所在地县市发

展改革部门后提供）

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单位公章，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封

面标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五、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可直接

由发展改革部门判定，从申报至办结约 15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地区经济科 0878—3369153。

税务部门能准确判定主营业务

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时，

由税务部门按政策规定办理

税务部门不能准确判定时，由县市税务部门

致函同级发展改革部门确认，县市发展改革

部门初审合格后，报州发展改革部门确认

如难以确认的，在征得企

业同意后可组织专家咨询

会议，根据专家组意见作

出符合实际的确认

州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县

市发展改革部门意见和

企业报送材料后，参阅

相关政策、实地调研后

进行确认

州发展改革部门

出具确认书


